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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太太和打工仔好上了，你猜谁先提分手？
时间：3月31日 地点：青田法院

人们都说“爱情容易冲昏头脑”，青田刘女士的
经历正好诠释了这一点。

46 岁的刘女士是一名个体户老板，结婚多年。
2015年9月份，她因为业务拓展需要，来到一家企业
张贴广告单，宣传自己的产品。冯某正好是这家企
业的保安队队长。

由于公司有明文规定，外来人员不得随意在企
业内部张贴广告，正在执勤的冯某便拦住了刘女
士。但他没有完全阻止，而是委婉地告知刘女士“可
以将广告纸留下，我来代为张贴”。于是，两人互留
了联系方式。

同年9月底，刘女士在微信上参加一个投票活
动，让冯某帮忙，两人因此有了更进一步的联系。久
而久之，双方熟络了起来。因为觉得投缘，刘女士经
常将自己的生活琐事告诉冯某，有时候也会抱怨丈
夫对自己不好，经常打骂她。

冯某很懂得安慰人，刘女士将他和丈夫一对比，
很快就“陷”了进去。

一个有钱的阔太太，一个靠打工为生的“屌丝”，
还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但两人都毫无顾忌，开始以

“地下情人”的方式交往。为了拴住“小鲜肉”冯某，

刘女士甚至承诺以后可以资助他创业。
实际上，冯某也是有老婆的，这段恋情开始没多

久就被他老婆发现了。正好此时冯某也有些厌倦刘
女士，就干脆和刘女士说：“老婆知道我们的关系后
负气出走，你破坏了我的家庭，必须支付两三万元钱
作为补偿。”

起初，刘女士毫不在意，称自己没钱。随后，冯
某拿出了两人在一起时拍的不雅照，刘女士担心照
片会被老公看见，赶紧汇了5000元给冯某。

但贪心不足的冯某哪里肯罢手，他再次恐吓
刘女士要求再支付 5 万元。刘女士不堪其扰，只
好报警。

法院审理认为，冯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
人实施言语威胁，强行索取财物，数额较大，构成敲
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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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学历找到月薪过万的工作，有这等好事？
时间：3月31日 地点：平阳法院

学历不高，又没有拿得出手的简历，金某却轻而
易举地找到了一份月入过万的工作。然而，就在他
沾沾自喜时，警察却找上了他……

事情是这样的：90后的金某高中毕业就没有再
继续学业，平时靠打零工为生。2015年10月，他在
网上找工作，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只需要发短信就
能轻松赚钱，月薪过万，待遇从优。”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金某和发布者取得了联系，
对方表示，工资按日结算，每天1000至3000元不等，
具体看工作效益，另外要自购一套7000多元的设备。

“只要工作效益好，两三天就赚回来了。”狠狠
心，金某向对方买下了一套设备。接着，他就开始接
受培训，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了这份工作的“玄机”所
在——发送诈骗短信。

金某打算退出，但是转念一想，又舍不得那
7000多元买设备的钱，便决定按照对方指示发送诈
骗短信，内容多为“提示银行卡失效，发布网址链接
换领”等。

因为好友陈某有辆小轿车，为方便行事，金某又
拉上了陈某（另案处理）一起发送诈骗短信。此后，
两人在瑞安、平阳、苍南等地利用伪基站发送诈骗短
信共计14801条。

2015年10月23日下午，金某有事在身，让陈某
独自一人开车前往平阳县发送诈骗短信。当天傍
晚，民警在平阳县水头镇转盘处巡逻时，发现陈某开
车时形迹可疑，上前盘查，并当场查获“伪基站”设
备。陈某见行迹败露，当场交代了所有事情。

金某无法联系上陈某，询问陈某家人才知道他已

被抓获。金某因为害怕，主动前往派出所投案自首。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8岁时因车祸毁容，为何25岁时才来索赔？
时间：3月30日 地点：海宁法院

坐在原告席上的陈果今年已经25岁，可是当她
回忆起17年前的那场悲剧，依旧痛不欲生。

那是1999年的2月19日，年仅8岁的陈果走在
路上，与阿峰开的小货车发生碰撞。陈果身受重伤，

惨遭毁容。不过，事故经交警认定，阿峰负次要责
任，陈果在车辆临近时横穿马路，负主要责任。

8岁，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纪，但对陈果来说，
却是噩梦的开始。经医生诊断，她头部三叉神经断
裂，眼睛无法闭合、角膜溃疡，嘴巴歪曲造成面瘫。
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家人带着陈果辗转嘉
兴、杭州等地多家医院，为治疗而奔波。

由于陈果的病情反反复复，这么多年来一直没
办法作鉴定，赔偿一事只好一拖再拖。直到2014年
11月，医院才告知家属，伤情基本稳定，可进行伤残
鉴定了。

2014年12月4日，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陈果伤
残为一个五级、两个八级、一个十级。

陈果将阿峰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她表示，阿
峰目前为止仅支付21000元，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

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6万余元，阿峰对保险公司赔
偿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事情隔了这么多年，两被告在法庭上一致认
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身体受伤诉讼时效为1
年，而原告陈果提供的材料显示，事故发生在 1999
年，治疗延续至2000年，此后长达6年没有任何诊疗
记录或者原告长大后的诊疗证明，所以已经过了诉
讼时效，不予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自事故发生后，原告陈果一
直在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直至2014年治疗终结，本
案诉讼时效应从出具鉴定意见书之日，即2014年12
月4日起算，因此诉讼时效未过。而且基于公平公
正理念，受害人合法权益也应得到最大保障。

法院一审判决由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范围内赔偿陈果损失13万余元。

嘘寒问暖的情郎，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时间：3月31日 地点：海盐法院

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对阿梅来说，是一个多么痛
的领悟！2011年8月，阿梅在上海打工，蒋某也到朋
友那里小住。蒋某的朋友恰好是阿梅的邻居。一来
二去的，阿梅便和蒋某相识了。

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每一次见面，蒋某对阿梅
总是嘘寒问暖，很是关切。男方比女方大6岁，成熟
男人的稳重和热情让一个在外打工多年的女人倍感
温暖。两人迅速发展成了恋人。

阿梅非常珍惜这段感情，渴望有一天能跟蒋某
喜结连理，但蒋某却是另一番心思。

2012年3月，蒋某跟阿梅说，老家那边快要拆迁
了，工程很多，他想借这个机会在老家做点材料运输
的生意，赚点差价。说到这里，蒋某话锋一转，说自
己没有本金，希望阿梅帮帮忙。阿梅听了，也觉得是
个不错的机会，便给了男友3万元。同年9月，蒋某
提出想跟着老乡做工程，阿梅又掏出4万元给他。

可是，钱投下去，不见回本不说，在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里，蒋某又以各种理由一次次从阿梅那里
拿钱。

蒋某的作为让阿梅渐渐看清了现实。他平时花

钱大手大脚，吃的穿的用的都要追求高品质，但自己
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拿着阿梅打工辛苦赚来
的钱，说是去做生意，却从来没赚钱回来，最后甚至
连人也不见了。

2015年5月，在又一次找不到蒋某的情况下，阿
梅愤而报了警。原来，蒋某根本没有做生意，从阿梅
那里拿来的钱一部分被他拿去还债，大部分都被他
用来挥霍。

法院认定蒋某诈骗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
月，并处罚金2万元；责令其向阿梅退赔85300元。


